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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 

某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委外社工員A(下稱A員)於訪視

家暴案件當事人後，依規定必須將訪談紀錄做成逐字稿，且不能將訪

談資訊洩漏予他人，詎料A員竟違反法令及保密契約，將訪談錄音檔

交由女友製作訪談紀錄。又，A員於處理另案家暴案件時，當事人頻

繁詢問辦理進度，渠因不堪其擾，竟將雙方之LINE對話截圖上傳至個

人IG大吐苦水。 

機關得知此事後，認為A員已涉及刑事不法，爰函請檢察機關偵

處。檢察官於偵查後認為A員將當事人錄音檔交由女友製作訪談一

節，已涉犯「刑法」洩密罪責，另將雙方LINE對話截圖上傳至個人IG

部分，則已違反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等法令，考量A員於偵查時即坦

承犯行，爰予以緩起訴處分並須支付公庫新臺幣3萬元整。 

 

 
資料來源: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全球資訊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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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震後處於戶外，需要注意不同狀況哦! 

1. 如果你正好鄰近山坡、崖邊

等處，地震後避難時請務必

注意落石、或土石崩塌的狀

況發生。 

2. 如果你正在都市裡，地震後

行走在路邊時，請留意上方

是否有建築物的鬆脫、掉落物件，如玻璃、招牌、高空吊車

等。鬆脫物件未必是在地震當下才會掉落，請務必留意危險！

在震後盡快遠離高樓旁邊，也是一個避難好選擇！ 

3. 如果你身處海嘯影響範圍，請注意海嘯警報(海嘯警報聲響或手

機警報簡訊)，並馬上往高處移動。如果身處海嘯高風險地區，

除非自身所在建築已經於地震中受損、或是建築高度明顯不

夠，否則建議馬上先往高處移動。 

★聽從疏散人員指示。 

★以垂直避難為原則，建議高度為 3

層樓以上 

★如附近無高樓，則往內陸及高處避

難 

★若避難不及，尋找固定物抓牢 

★避難路程若為短距離，則儘量不要

使用車輛 

★開車的人要注意塞車，路上的行人

要注意混亂所衍生的車禍問題。 

★注意可能的第 2波海嘯 
 

資料來源: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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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○○自民國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屏東縣長治鄉(下稱長治鄉)

鄉長迄今，綜理鄉政，指揮監督長治鄉公所所屬課、室及審核請購核

銷、撥款業務；張○○係長治鄉公所財行課課員，並於109年1月至110

年3月間擔任鄉長特助，處理鄉長交辦事項及核銷經費等業務。詎古○

○明知於109年5月至12月間，並未實際前往菓○○、新○○等餐廳消

費，及於110年1月設宴於京○餐廳係為家人生日宴會，竟為核銷私人

委任律師費、購買張惠妹跨年演唱會紀念品及家人生日餐敘等開銷，

指示張○○以上開餐廳不實收據，辦理核銷請款，並註明由鄉長先行

墊付字樣，嗣經古○○親自審閱核章完成撥款程序，如數撥付款項至

古○○之金融帳戶，總計詐得新臺幣(下同)5萬8350元。另古○○、張

○○因其他公務行程或支出紅白包費用漏

未取據，竟向未實際消費之數家餐廳索取

空白收據，據以辦理核銷請款10萬4900元。 

本案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(下

稱屏東地檢署 )與本署南部地區調查

組、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共同

偵辦，並協請內政部警政署支援保安

警察第五總隊支援，經執行搜索、羈

押獲准2人及約詢相關人員到案，張○

○對於上開犯行坦承不諱，並已自動

繳交全數犯罪所得。嗣經屏東地檢署

檢察官歐陽正宇偵查終結，認古○○、張○○共同涉犯貪污治

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及刑法第

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等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 

 

 

資料來源: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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